★★此為  分期刷卡授權同意書  ，限使用  台新銀行  信用卡支付旅費★★
請於20    年    月    日    前支付NT$         ，逾期未付款訂單自動取消。
填妥表格並親筆簽名後，請傳真至(02)-2559-1010或E-MAIL至G9@KKTravel.com
	自遊網旅行社有限公司信用卡  分期  授權同意書

	持卡人中文姓名
	
	持卡人聯絡電話
	

	分期刷卡總金額
	NT$

	分期期數
	台新銀行信用卡分期  共3期

	卡號
	
	
	
	
	─
	
	
	
	
	─
	
	
	
	
	─
	
	
	
	
	

	信用卡
有效期限
	
	
	月
	
	
	年

	持卡人
親筆簽名
	


※請刷卡人填寫以下資訊並詳閱付款需知※
	我要提供刷卡單給…
請填寫負責處理之業務專員姓名，若不知專員姓名，請告知出發日及目的地

	

	報帳者需領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請提供抬頭統編或其他備註

	抬頭
	
	統編
	

	備註
	

	台新銀行信用卡持卡人參加自遊網旅行社有限公司旅遊行程約定條款
持卡人訂購本旅遊商品，與自遊網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所衍生之權利義務，悉依交通部觀光局頒定「國內、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內容辦理。連同本報名表契約一份，請台端詳細審閱契約書之內容，以保障自身權益。
本公司同意與持卡人確認出團之行程後即不得以任何原因取消、變更或延後持卡人之行程 (如遇天候不良等不可抗力之情形除外)，否則本公司應自行與持卡人協調並負責賠償，概與台新銀行無涉。若持卡人之台新銀行信用卡因超額、停卡，或其他情事致無法支付本旅遊費用時，本旅遊刷卡付款表即失其效力。自遊網旅行社有限公司負責人：林亞芬；營登地址：台北市重慶北路1段1-1號8樓及台新銀行保留接受持卡人訂購與否之權利。台新銀行於商品買賣中，僅涉及代墊款項之資金關係，且已將商品總金額一次墊付予商品出售人，並未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持卡人使用台新銀行信用卡進行商品買賣之交易後，相關出退貨、服務及上述價差之退款或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向商品出售人解除契約者，持卡人應先逕洽商品出售人尋求解決，如無法解決，始得要求台新銀行就該筆交易以『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辦理。
自遊網社機加酒訂購聲明，簽名付款後即代表同意以下內容，敬請留意。
若沒有特別指定刷卡日期，每日19：00以前提供之授權書會在當日刷卡；19：00以後提供之授權書將於下個工作天刷卡。若遇機器無法過卡，需人工過卡之情形，需請持卡人另外提供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信用卡登記地址。
機票款需報帳者，出發日在機場時請主動跟地勤人員索取機票票根，過後不補。搭乘團體機位時航空公司最遲可能在出發前一天更改航班，付款後不得因航空公司更改航班而要求賠償或退費。房型如有特別需求僅能於訂房時提供備註，仍需以酒店現場分配為最後確認，付款後不得因酒店現場提供房型不符合期待而要求賠償或退費。刷卡付費時，信用卡公司是否有贈送保險及保險內容、相關條款，敬請自行向信用卡公司查詢確認。其他訂購相關規定請詳閱旅客付款確認函之內容，簽名付款後即代表完全同意確認函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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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遊網旅行社有限公司 KKTravel Com,Ltd. 交觀甲6885  品保北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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